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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9

日收到苏佩璋女士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的书面辞呈。苏佩璋女士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职务。苏佩璋女士辞职后

,

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苏佩璋女士辞职造成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少于三分之一，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在改选的

独立董事就任前，苏佩璋女士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苏佩璋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1、重要提示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到指定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

文。网站地址为

:chinext.cninfo.com.cn;chinext.cs.com.cn;chinext.cnstock.com;chinext.stcn.com;chinext.ccstock.cn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

:

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86,976,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

含税

),

送红股

0

股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华科技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６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显龙 丰丹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７８５８８ ０１０－６２０７８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３２０１３ ０１０－６２０３２０１３

电子信箱

ｉｒｍ＠ｉｅｆｏｒｅｖｅｒ．ｃｏｍ ｉｒｍ＠ｉｅｆｏｒｅｖｅｒ．ｃｏｍ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１３８

号皇城

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２

层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１３８

号皇城

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２

层

2、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２２７

，

６３７

，

７１１．５３ １９８

，

２２７

，

８４６．４４ １４．８４％ １６４

，

７７０

，

４００．５９

营业成本（元）

１２１

，

１６２

，

０９９．７１ １０３

，

７７７

，

１７３．４２ １６．７５％ ８１

，

８１９

，

６３７．０４

营业利润（元）

６１

，

１５８

，

４９１．６０ ６３

，

１７２

，

７８９．３４ －３．１９％ ５７

，

４２３

，

８３８．４７

利润总额（元）

６６

，

３１２

，

０９４．８１ ６５

，

４８９

，

３７２．１４ １．２６％ ６２

，

２８６

，

０７４．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元）

６０

，

６１６

，

９５８．６３ ５９

，

４９５

，

５６７．２１ １．８８％ ５３

，

００６

，

１１３．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５６

，

２８４

，

５８９．５６ ５８

，

２４４

，

９０６．８５ －３．３７％ ４９

，

５２５

，

２４０．８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２２

，

８９８

，

８５８．０９ ２

，

９０３

，

２６２．２５ ６８８．７３％ ２１

，

４８８

，

８９７．３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股）

０．２６３３ ０．０６９１ ２８１．０４％ ０．５１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５ １．４２ －３３．１０％ １．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５ １．４２ －３３．１０％ １．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９１％ ２８．６５％ －１２．７４％ ３５．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７８％ ２８．０５％ －１３．２７％ ３２．７１％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期末总股本（股）

８６

，

９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９％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产总额（元）

５５９

，

２０８

，

８７０．６４ ２９０

，

９８２

，

４６２．３６ ９２．１８％ ２１９

，

２７５

，

１６８．０１

负债总额（元）

３４

，

８４０

，

８７６．４３ ５３

，

５７１

，

７８７．６０ －３４．９６％ ４１

，

３６０

，

０６０．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５２４

，

３６７

，

９９４．２１ ２３７

，

４１０

，

６７４．７６ １２０．８７％ １７７

，

９１５

，

１０７．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０２８９ ５．６５２６ ６．６６％ ４．２３６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２３％ １８．４１％ －１２．１８％ １８．８６％

3、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1)

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３０８

，

０００ １２

，

６８４

，

０００ ２３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６５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３０８

，

０００ １２

，

６８４

，

０００ ２３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６５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８６％ －１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２

，

９１２

，

４００ ２

，

２６５

，

２００ ４

，

１４９

，

６００ １１

，

６４９

，

６００ １３．３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１４％ －４

，

７３２

，

０００ １３

，

３９５

，

６００ １０

，

４１８

，

８００ １９

，

０８２

，

４００ ５３

，

５８２

，

４００ ６１．６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５

，

４３６

，

０００ ４

，

２２８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５

，

４３６

，

０００ ４

，

２２８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１６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４４

，

９７６

，

０００ ８６

，

９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

，

４４９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５

，

２９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春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５５％ １５

，

２６５

，

８００ １５

，

２６５

，

８００

北京智汇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３．３９％ １１

，

６４９

，

６００ １１

，

６４９

，

６００

方文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６％ １０

，

２３１

，

２００ １０

，

２３１

，

２００

罗新伟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６％ １０

，

２３１

，

２００ １０

，

２３１

，

２００

陈显龙 境内自然人

９．１５％ ７

，

９５７

，

８００ ７

，

９５７

，

８００

胡宝良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７％ ３

，

１９４

，

１００ ３

，

１９４

，

１００

陈晓龙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７％ ３

，

１９４

，

１００ ３

，

１９４

，

１００

郑国基 境外自然人

２．４５％ ２

，

１２９

，

５２４ ０

杨志鹏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１％ １

，

３１２

，

２００ １

，

３１２

，

２００

何立新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０％ ９５５

，

３３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江春华、方文、罗新伟、陈显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4

年度是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

公司管理层在全面分析研究国家宏观

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

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目标

,

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

,

通过技术持续

创新

,

优化营销网络

,

加强质量管理

,

完善售后体系

,

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领域等各项措施

,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2014

年度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763.77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4%;

实现利润总额

6,631.21

万元

,

较上年

同期增长

1.2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6,061.70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88%

。

(2)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4)

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

分部报告与上年同期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主营业务分部报告

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利润的构成

单位

:

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

分行业

电力行业

２２７

，

６３７

，

７１１．５３ １０６

，

４７５

，

６１１．８２

分产品

软件服务收入

１８３

，

７００

，

１８５．７６ ８７

，

９８６

，

６０７．１２

技术服务收入

３９

，

３１６

，

３７３．６１ １５

，

１７８

，

１４６．３３

软件销售收入

３

，

０４７

，

０７１．８３ ２

，

９４３

，

０４８．１２

硬件销售收入

１

，

５７４

，

０８０．３３ ３６７

，

８１０．２５

分地区

华北地区

１５９

，

５０８

，

４２８．７６ ７４

，

３７０

，

４２５．９９

华中地区

１

，

５３２

，

５２７．０３ ７３８

，

０９９．７２

华东地区

２８

，

４２２

，

７００．０５ １４

，

０７８

，

５８７．５７

华南地区

１

，

５００

，

５６６．０５ ５８２

，

４９８．０７

西南地区

２４

，

９０１

，

３７９．９９ １０

，

６４６

，

３８４．６５

西北地区

１１

，

０８２

，

６３２．１５ ５

，

６６１

，

４７４．８７

东北地区

６８９

，

４７７．５０ ３９８

，

１４０．９５

占比

10%

以上的产品、行业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电力行业

２２７

，

６３７

，

７１１．５３ １２１

，

１６２

，

０９９．７１ ４６．７７％ １４．８４％ １６．７５％ －０．９０％

分产品

软件服务收入

１８３

，

７００

，

１８５．７６ ９５

，

７１３

，

５７８．６４ ４７．９０％ １３．４０％ １０．９０％ １．１８％

技术服务收入

３９

，

３１６

，

３７３．６１ ２４

，

１３８

，

２２７．２８ ３８．６１％ ２２．９７％ ４４．２１％ －９．０４％

软件销售收入

３

，

０４７

，

０７１．８３ １０４

，

０２３．７１ ９６．５９％ －８．２８％ ２８９．３３％ －２．６１％

硬件销售收入

１

，

５７４

，

０８０．３３ １

，

２０６

，

２７０．０８ ２３．３７％ ６７．３７％ ６９．８６％ －１．１２％

分地区

华北地区

１５９

，

５０８

，

４２８．７６ ８５

，

１３８

，

００２．７７ ４６．６２％ １９．２０％ ２１．７３％ －１．１１％

华中地区

１

，

５３２

，

５２７．０３ ７９４

，

４２７．３１ ４８．１６％ ９．１３％ ９９．７０％ －２３．５１％

华东地区

２８

，

４２２

，

７００．０５ １４

，

３４４

，

１１２．４８ ４９．５３％ ３８．９５％ ３３．７７％ １．９５％

华南地区

１

，

５００

，

５６６．０５ ９１８

，

０６７．９８ ３８．８２％ －２１．２０％ －２１．９８％ ０．６１％

西南地区

２４

，

９０１

，

３７９．９９ １４

，

２５４

，

９９５．３４ ４２．７５％ －２８．３８％ －２２．１３％ －４．６０％

西北地区

１１

，

０８２

，

６３２．１５ ５

，

４２１

，

１５７．２８ ５１．０８％ ９５．７９％ ７３．７６％ ６．２０％

东北地区

６８９

，

４７７．５０ ２９１

，

３３６．５５ ５７．７５％ ２１１．３７％ １６２．６８％ ７．８４％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

,

公司最近

3

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

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6)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公司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

年

1

月

26

日至

2014

年

3

月

14

日

,

财政部陆续修订和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

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共七项会计准则

,

并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在所有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

年

6

月

20

日

,

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进行

了修订

,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对金融工具

进行列报。

2014

年

7

月

23

日

,

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

,

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

2014

年新修订或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

公司于上述新修订或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的

施行日开始执行相关会计准则。

(2)

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①

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

2014

年新修订或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施行日开始执行。

②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③

变更后采用的新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采用的新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于

2014

年陆续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第

9

号、第

30

号、第

33

号、第

37

号、第

39

号、第

40

号、第

41

号等八项准则及

2014

年

7

月

23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

,

其余未变更准则仍采用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④

对公司的影响

: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本报告期比较财务报表无影响。

(2)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300365� � � �证券简称:恒华科技 公告编码:2015(019)号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

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9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5-015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3

月

9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9

日

9:30-11:30

和

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8

日

15:00

至

2015

年

3

月

9

日

15:00

。

2.

召开地点

: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

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董事长贺占海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

代表股份

665,729,653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1,618,891,844

股的

41.1226%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

代表股份

590,771,22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9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

,

代表股份

74,958,42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0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5,568,6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8%;

反对

161,0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表决情况

:

同意

74,814,826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7853%;

反对

161,0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

:

本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5,568,6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8%;

反对

161,0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表决情况

:

同意

74,814,826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7853%;

反对

161,0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

:

本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王半牧、刘学亮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意见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九日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众天证字

[2015]YXNY-01

号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惠承贵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

,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众天

")

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与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

,

公司向众天律师提供了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事宜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

审查判断。公司承诺其已提供了众天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或口头证明

,

有关副本材料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众天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

(

试行

)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

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审

查和验证并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进行了充分

的核查验证

,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众天同意将本法律意见的内容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

,

并对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

任。

众天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

,

公司已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

cn)

刊登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

"),

决定于

2015

年

3

月

9

日召开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已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

间、地点、会议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等有关事宜予以了公告

,

并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3

月

2

日

(

星期一

)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贺占海先生主持

,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会议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9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证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8

日

15:00

至

2015

年

3

月

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9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4:30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

街博源大厦

12

层公司会议室。

经查验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提前

15

日发出

,

会议实际召开的地点与公告一致。

众天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保护了股权的权利。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查验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

代表股份

665,729,653

股

,

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18,891,844

股的

41.1226%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

代表股份

590,771,22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9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

,

代表股份

74,958,42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0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众天律师认为

,

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众天律师现场见证

,

本次股东大会就《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审议

,

并进行了逐

项表决。表决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众天律师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

相关规则确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

并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

1.

关于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5,568,6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8%;

反对

161,0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表决情况

:

同意

74,814,826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7853%;

反对

161,0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

:

本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

关于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665,568,6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8%;

反对

161,00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中小股东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表决情况

:

同意

74,814,826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7853%;

反对

161,0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7%;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

:

本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根据众天律师的核查

,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

原有议案进行修改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况

,

不存在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

形。

众天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众天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叁份

,

经众天律师签字并加盖众天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苌宏亮 见证律师(签字):

王半牧:

刘学亮:

2015年3月9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增加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代理协议》， 本公司自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增加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代理本公司旗下华宝兴业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240016

）、华宝兴业服务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000124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办理以上基金的开户、申购、

赎回、转换等相关业务。同时，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本公司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协商

一致，以上基金将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起参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享有

5

折

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

率。

上述费率优惠政策如有变更，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

、原申购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公布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投资者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办理转换业务应遵循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具体规定。

3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所有，关于活动的具体规定及优惠期限以中国

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该公司的有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www.cic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910-1166

2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f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0日

关于新增太平洋证券股份公司为旗下基金的代销机构并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和厚爱，经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协商一

致，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在太平洋证券办理本公司

旗下所有基金的申购、赎回及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详情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０８

申万菱信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１８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２８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Ｂ

类）

３１０３３８／３１０３３９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５８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６８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Ｂ

类）

３１０３７８／３１０３７９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８８

申万菱信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９８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０９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５０８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１１０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５１８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１

申万菱信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２

申万菱信申银万国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３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４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５

二、基金转换业务

经与太平洋证券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本公司将同时在太平洋证券开通上述基金（除申万菱

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申银万国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间的互相转换业务。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申万菱信中小

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申银万国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互相转换业务也同时开通。

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太平洋证券的规定，各基金的相关费率请查阅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申请， 由指

定销售机构在约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式。

（一）适用基金范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本公司将同时在太平洋证券办理上述基金（除申万菱信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者除外）。

（三）申请方式

１

、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适用于除申万菱信深

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申万菱信申银万国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已开户者除外）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适用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申银万国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太平洋证券的规定。

２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或中登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到太平洋证券申请增开交易账

号（已在太平洋证券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太平洋证券的规

定。

（四）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太平洋证券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户；

根据与太平洋证券的约定进行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五）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与太平洋证券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申购金额， 定期定额业务起点金

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整。

（六）申购费率

为正常申购基金的申购费率，具体请见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七）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

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

（八）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

投资者办理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后，可以自

Ｔ＋２

日起（

Ｔ

为申购申请日）随时办理基金的赎回。如无另

行公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等同于正常的赎回业务。

（九）变更及终止

投资者通过太平洋证券申请办理，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太平洋证券的有关规定。

四、重要提示

１

、根据《申万菱信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该基金尚处于封闭运作期，

目前暂不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具体开放时间及开放期结束日将由基金管理人在开

始办理申购和赎回的具体日期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提前予以公告。

２

、本次所开通业务办理的具体流程、规定等以太平洋证券的安排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１

、太平洋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５－０９９９

２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本公司管理的各开放式基金所有代销机构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刊登的《代销机构

代销情况表》进行查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投、转换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0日

关于暂停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鑫发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４３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暂停赎回起始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现有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

１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限制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

申购金额为：

５０

万元以上（含）。

２

、通过安信基金网上直销交易系统进行本基金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和大额定期定额申购交易申

请，限制起始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需要注意的是

３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后提交的基金交易申请将视为

３

月

１０

日的交

易申请，同样受上述申购限制。投资者成功提交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录的时间为准。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暂停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和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暂停的交易内容具体如下：

１

、本基金的大额申购业务；

２

、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金大额转换业务；

３

、暂定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

５０

万元（含）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如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５０

万元（含）的，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

额高于

５０

万元（含）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５０

万元（含）限额的申

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转

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基金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８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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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投项目首发获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

年第

11

次会议审核，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达晨创投

"

）持有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698.6

万股，占该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7 %

。

截至目前，在中国证监会网站预披露的拟上市企业中，达晨系旗下管理的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尚有

20

家在等待证监会审核。目前达晨系所投资的企业累计已有

30

家成功挂牌上市；有

3

家公司已过会，等待发

行。此外，达晨系所投资的企业有

13

家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

"

新三板

"

）挂牌。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9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融通通泰保本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份额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通泰保本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份额

基金简称 融通通泰保本灵活配置混合

Ｃ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１２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融通

通泰保本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融通通泰保本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发布了《关于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分类及相关事项的公告》，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起对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进行份额分类，原有基金份额为

Ａ

类份额，增设

Ｃ

类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的份额

（即原收费份额），称为

Ａ

类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并按照持有期

限收取赎回费的份额， 称为

Ｃ

类份额。

Ａ

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保持不变， 仍为

０００１４２

；

Ｃ

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００１１２４

。

２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本基金仅暂停

Ｃ

类份额的申购业务，公司正常办理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申购、转换

转入、赎回及转换转出等业务。在本基金

Ｃ

类份额暂停申购业务期间，公司将正常办理

Ｃ

类份额的赎回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

Ｃ

类份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３

、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４

、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免长途电话费）、

０７５５－

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

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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